
各項經費編列分配流程圖 

製表日期:98年 11月 30日 

 
每年9月30日前，會計室通知各單位提出後年需求 

(如：98年時提出100年需求) 

各系所電腦設備及軟體

需求於 10月 31日前送

電算中心彙整 

 

圖書部分由圖書館統

一編列，於 1月 20日

前送會計室彙整 

 

行政單位專項圖儀費、維

護費、遞延借項需求及教

學單位維護費及遞延借項

需求，於 11月 30日送總

務處彙整 

 

教學單位專項圖儀設備

需求，各學院於 10月

31日前將排序後資料送

教務處彙整 

電算中心11月30日前召

開專案審查會議，於次年

1月 20日前送會計室彙

整 
 

教務處彙整各學院提出

教學專項圖儀設備需求

後，於 11月底前送總務

處彙整。 

總務處彙整全校專項圖儀

費、維護費、遞延借項需

求，於次年 1月 20日前送

會計室彙整 
 

 

會計室於次年 1月 30日前完成

編列額度，項目如下： 

系所圖儀費：編列原則依前

年度自籌收入(推廣、捐款)

執行數減責任額度後為獎

勵金，固定基數加獎勵金為

各系所圖儀費。(計算公式

詳附件第二點) 

展演費：以班級數為

分配基準。(詳附件第

二點) 

 

業務費：採固定基數加

學生人數，每種學制，

分配金額不一。(詳附

件第二點) 
 

人事費：參照下列資料

籌編並送主計處核定: 

1.前三年人事費決算數

及預算數 2.預算及實

際進用員額差異 3.配

合政府各項政策。 
 

管總業務費、水電費、電話

費：由業務單位視業務需要核

實編列。另管制性項目(公共

關係費、國內外旅費)俟教育

部核定後再對內分配。 

國內外旅費及系所結餘款詳

附件第四點。 

 

會計室次年 2月初召開次年各系所圖儀、業

務、展演、人事費及管總等籌編說明會 

次年 3月中彙整下年度所有收支項目提校務

基金管委會審查，確認各項金額 

 

總務處於次年 11月召開次年專項圖

儀、維護及遞延借項經費分配會議 

 
請各單位依各項經費分配額度執行下年度預算 

 

總務處於次年 9月底前針對

「行政專項設備」需求，先

行召開內部初審會議，並提

出排序建議，提 11月經費分

配會議討論。 

 

教務處於次年 9月底前針對

「教學專項設備」需求，先行

召開內部初審會議，並提出排

序建議，於 10月底前送總務

處彙整。 

 

專項經費分配(圖儀費、維護費、遞延借項) 


